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推进营改增改革试点全面实施
 
本刊评论员

今年5月1日，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面实施营改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举措，是我国财税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改革推出以来，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享受改革红利，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意义深远，具有一举多得的政策效应。一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规范的消费型
增值税制度。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试点范围，同时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
围，既完成了增值税“全面扩围”，也实现了“彻底转型”，从制度上消除重复征税，增值税的中性作用
得以更好发挥。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后，我国将为世界展现一个较为完整、规范的增值税体系，金融业
营改增等开创性探索也为世界财税改革发展贡献了智慧。二是有助于确保积极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全
面实施营改增试点，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据测算，2016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
亿元，试点行业和制造业等已经实行增值税的行业都将受益。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将给企业
注入能量，给经济增加动力。三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消除了重复征税，
专业化、精细化分工的产业形态得到鼓励后将加速发展，制造业也将更专注于主业，不断增强自主创
新和科技研发的能力，这都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营造了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正确认识、协调配合，全面完成营改增试点各项任务。营改增试点目标任务体系中，既有涉及长远
的制度建设，也有影响当下的减税降负，要正确认识各项目标任务的关系，不但要着眼未来，更要承接
历史和现实。一方面，兑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承诺，试点过程中采取了包括多档税率、简易
征收等措施和手段，在营业税制度下的大部分优惠政策继续延续，并对特定行业制定了过渡性的优惠
措施，为企业实施营改增改革试点留出了时间和空间，推动了改革平稳接续。另一方面，在过渡性政策
的选择过程中，坚守政策定力，始终坚持科学、规范、公平的现代增值税制度目标。放弃超税负返还、
即征即返、即征即退等前期试点中曾经采取的一些措施，在相关业务的税收政策设计中，也力争拨开
表象，探求实质，同类业务给予同样的安排，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

继续推进增值税制度的完善，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施数月来，总体接续
平稳，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政策效应逐步释放。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并不意味着增值税改革的完成，
增值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增值税制度，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税制体系奠定良好基础，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制度基础。现代增值税制度应该遵循增值税税制规律，
即科学、规范、公平的基本特征和完整、流畅的抵扣链条，简洁、单一，征纳成本小，对市场主体经济
行为的影响小，最大程度地呈现中性特征。实现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的目标，一方面，在试点过程中，
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选择，推动企业适应税制、遵从税制，在国家鼓励引导的方
向上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要密切跟踪试点情况，不断总结试点经验，以科学、规范、公平为目标，完
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在此基础上，推动增值税制度上升为法律。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要携起手
来，怀抱现代增值税制度的理想，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做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继续推进
增值税制度的完善，尽快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并推进增值税立法，为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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